南投縣政府簡便行文表
	受文者
	          建築師事務所
（   縣市   鄉鎮市   路街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）
	來文日

期字號
	

	
	
	發文日

期字號
	96年    月    日

(  )投縣建管字

  第                  號

	副本

收受者
	
	
	

	
	
	附件
	如註記

	主

旨
	台端(貴單位)申請坐落      鄉鎮市
重測後(新)：        段        小段          地號等   筆土地
重測前(舊)：        段        小段          地號等   筆土地
□、套繪圖影本。
□、查閱上開地號是否已領有建築執照(電腦列印資料僅供參考)。

□、因辦理變更設計調閱原核准(    )投府縣     (造)字第       號建造執照存根。

□、調閱(    )投府縣      (造)字第         號建造執照檔案。

准予所請，請查照。

註:本案資料業由         君領回。(建築師或其代表人)

	發文

單位
	


保存年限：


檔    號：








